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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办公室文件                           ·167· 
序 号
 

旗
级
 

主
管
部
门

 
事

项
名
称

 
实

施
机
关

 
设

定
和
实
施

依
据

 
中

央
 

指
导
部
门

 

自
治
区

 

主
管
部
门

 

市
级
 

主
管
部
门

 

1
4
6 
 

达
拉
特
旗
 

农
牧
局
 

水
产
苗
种
生
产
 

经
营
审
批
 

旗
县
级
渔
业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
法
》

 

《
水
产
苗
种
管
理
办
法
》

(
农
业
部
令

2
00
5
年
第

46
号
) 

《
农
业
转
基
因
生
物
安
全
管
理
条
例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
鄂
尔
多
斯
市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印
发
鄂
尔
多
斯
市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通
知
》

(
鄂
府
发
〔
2
02
1
〕

1
17

号
) 

农
业
农
村

部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农
牧
厅
 

鄂
尔
多
斯
市

 

农
牧
局
 

1
4
7 
 

达
拉
特
旗
 

农
牧
局
 

水
域
滩
涂
养
殖
证
 

核
发
 

鄂
尔
多
斯
市
人
民
政
府

 

(
由
鄂
尔
多
斯
市
农
牧
局
 

承
办
)
,
旗
县
级
政
府
 

(
由
渔
业
部
门
承
办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
法
》

 
农
业
农
村

部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农
牧
厅
 

鄂
尔
多
斯
市

 

农
牧
局
 

1
4
8 
 

达
拉
特
旗
 

农
牧
局
 

渔
业
船
网
工
具
指
 

标
审
批
 

鄂
尔
多
斯
市
农
牧
局
，
旗

 

县
级
渔
业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
法
》

 

《
渔
业
捕
捞
许
可
管
理
规
定
》

(
2
01
8
年

12
月

3
日
农
业
农
村
部

令
2
01
8
年
第

1
号
公
布

20
20

年
7
月

8
日
农
业
农
村
部
令

20
20

年
第

5
号
、
20
22

年
1
月

7
日
农
业
农
村
部
令

2
02
2
年
第

1
号

修
订
自

2
02
2
年

1
月

7
日
起
施
行
)
 

农
业
农
村

部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农
牧
厅
 

鄂
尔
多
斯
市

 

农
牧
局
 

1
4
9 
 

达
拉
特
旗
 

农
牧
局
 

渔
业
捕
捞
许
可
 

鄂
尔
多
斯
市
行
政
审
批
政

 

务
服
务
与
数
据
管
理
局
，

 

旗
县
级
农
牧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
法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
法
实
施
细
则
》

 

《
渔
业
捕
捞
许
可
管
理
规
定
》

(
2
01
8
年

12
月

3
日
农
业
农
村
部

令
2
01
8
年
第

1
号
公
布

20
20

年
7
月

8
日
农
业
农
村
部
令

20
20

年
第

5
号
、
20
22

年
1
月

7
日
农
业
农
村
部
令

2
02
2
年
第

1
号

修
订
自

2
02
2
年

1
月

7
日
起
施
行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
鄂
尔
多
斯
市
政
务
服
务
条
例
》

 

《
鄂
尔
多
斯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关
于
做
好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市
本
级
第
二
批
事
项
划
转
有
关
工
作
的
通
知
》

(
鄂
府
办

发
〔
2
0
22

〕
12
3
号
) 

农
业
农
村

部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农
牧
厅
 

鄂
尔
多
斯
市

 

农
牧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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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旗
级
 

主
管
部
门

 
事

项
名
称

 
实

施
机
关

 
设

定
和
实
施

依
据

 
中

央
 

指
导
部
门

 

自
治
区

 

主
管
部
门

 

市
级
 

主
管
部
门

 

1
5
0 
 

达
拉
特
旗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
文
物
 

局
)
 

文
艺
表
演
团
体
设
 

立
审
批
 

旗
县
级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门

 

或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
营
业
性
演
出
管
理
条
例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鄂
尔
多
斯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
文
物

 

局
)
 

1
5
1 
 

达
拉
特
旗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
文
物
 

局
)
 

营
业
性
演
出
审
批
 

旗
县
级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门

 

或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
营
业
性
演
出
管
理
条
例
》

 

《
营
业
性
演
出
管
理
条
例
实
施
细
则
》

(
文
化
部
令
第

47
号
公

布
，
文
化
部
令
第

5
7
号
修
正
，
根
据

2
02
2
年

5
月

13
日
发
布

的
《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关
于
修
改
〈
营
业
性
演
出
管
理
条
例
实
施
细

则
〉
的
决
定
》
第
二
次
修
订
。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鄂
尔
多
斯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
文
物

 

局
)
 

1
5
2 
 

达
拉
特
旗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
文
物
 

局
)
 

娱
乐
场
所
经
营
活
 

动
审
批
 

旗
县
级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门

 

或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
娱
乐
场
所
管
理
条
例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鄂
尔
多
斯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
文
物

 

局
)
 

1
5
3 
 

达
拉
特
旗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
文
物
 

局
)
 

互
联
网
上
网
服
务
 

营
业
场
所
筹
建
 

审
批
 

旗
县
级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门

 

或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
互
联
网
上
网
服
务
营
业
场
所
管
理
条
例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鄂
尔
多
斯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
文
物

 

局
)
 

1
5
4 
 

达
拉
特
旗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
文
物
 

局
)
 

互
联
网
上
网
服
务
 

经
营
活
动
审
批
 

旗
县
级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门

 

或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
互
联
网
上
网
服
务
营
业
场
所
管
理
条
例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鄂
尔
多
斯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
文
物

 

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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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旗
级
 

主
管
部
门

 
事

项
名
称

 
实

施
机
关

 
设

定
和
实
施

依
据

 
中

央
 

指
导
部
门

 

自
治
区

 

主
管
部
门

 

市
级
 

主
管
部
门

 

1
5
5 
 

达
拉
特
旗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
文
物
 

局
)
 

建
设
工
程
文
物
保
 

护
许
可
 

鄂
尔
多
斯
市
人
民
政
府

 

(
由
鄂
尔
多
斯
市
行
政
审
 

批
政
务
服
务
与
数
据
管
理

 

局
承
办
，
征
得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文
物
局
同
意

)
,
各
 

旗
区
政
府

(
由
文
物
部
门
 

承
办
，
征
得
上
一
级
文
物

 

部
门
同
意

)
;
鄂
尔
多
斯
 

市
行
政
审
批
政
务
服
务
与

 

数
据
管
理
局
，
旗
县
级
文

 

物
部
门
或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文
物
保
护
法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
鄂
尔
多
斯
市
政
务
服
务
条
例
》

 

《
鄂
尔
多
斯
市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印
发
鄂
尔
多
斯
市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通
知
》

(
鄂
府
发
〔
2
02
1
〕

1
17

号
) 

国
家
文
物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文
物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
文
物

 

局
)
 

1
5
6 
 

达
拉
特
旗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
文
物
 

局
)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原
 

址
保
护
措
施
审
批
 

鄂
尔
多
斯
市
行
政
审
批
政

 

务
服
务
与
数
据
管
理
局
，

 

旗
县
级
文
物
部
门
或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文
物
保
护
法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
鄂
尔
多
斯
市
政
务
服
务
条
例
》

 

《
鄂
尔
多
斯
市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印
发
鄂
尔
多
斯
市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通
知
》

(
鄂
府
发
〔
2
02
1
〕

1
17

号
) 

国
家
文
物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文
物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
文
物

 

局
)
 

1
5
7 
 

达
拉
特
旗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
文
物
 

局
)
 

不
可
移
动
文
物
修
 

缮
审
批
 

鄂
尔
多
斯
市
行
政
审
批
政

 

务
服
务
与
数
据
管
理
局
，

 

旗
县
级
文
物
部
门
或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文
物
保
护
法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
鄂
尔
多
斯
市
政
务
服
务
条
例
》

 

《
鄂
尔
多
斯
市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印
发
鄂
尔
多
斯
市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通
知
》

(
鄂
府
发
〔
2
02
1
〕

1
17

号
) 

国
家
文
物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文
物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
文
物

 

局
)
 

1
5
8 
 

达
拉
特
旗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
文
物
 

局
)
 

非
国
有
文
物
收
藏
 

单
位
和
其
他
单
位
 

借
用
国
有
馆
藏
文
 

物
审
批
 

鄂
尔
多
斯
市
行
政
审
批
政

 

务
服
务
与
数
据
管
理
局
，

 

旗
县
级
文
物
部
门
或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文
物
保
护
法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
鄂
尔
多
斯
市
政
务
服
务
条
例
》

 

《
鄂
尔
多
斯
市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印
发
鄂
尔
多
斯
市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通
知
》

(
鄂
府
发
〔
2
02
1
〕

1
17

号
) 

国
家
文
物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文
物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
文
物

 

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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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旗
级
 

主
管
部
门

 
事

项
名
称

 
实

施
机
关

 
设

定
和
实
施

依
据

 
中

央
 

指
导
部
门

 

自
治
区

 

主
管
部
门

 

市
级
 

主
管
部
门

 

1
5
9 
 

达
拉
特
旗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
文
物
 

局
)
 

博
物
馆
处
理
不
够
 

入
藏
标
准
、
无
保
 

存
价
值
的
文
物
或
 

标
本
审
批
 

鄂
尔
多
斯
市
行
政
审
批
政

 

务
服
务
与
数
据
管
理
局
，

 

旗
县
级
文
物
部
门
或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
国
务
院
对
确
需
保
留
的
行
政
审
批
项
目
设
定
行
政
许
可
的
决

定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
鄂
尔
多
斯
市
政
务
服
务
条
例
》

 

《
鄂
尔
多
斯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关
于
做
好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市
本
级
第
二
批
事
项
划
转
有
关
工
作
的
通
知
》

(
鄂
府
办

发
〔
2
0
22

〕
12
3
号
) 

国
家
文
物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文
物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
文
物

 

局
)
 

1
6
0 
 

达
拉
特
旗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饮
用
水
供
水
单
位
 

卫
生
许
可
 

旗
县
级
疾
控
部
门
或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传
染
病
防
治
法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
鄂
尔
多
斯
市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印
发
鄂
尔
多
斯
市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通
知
》

(
鄂
府
发
〔
2
02
1
〕

1
17

号
) 

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鄂
尔
多
斯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1
6
1 
 

达
拉
特
旗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公
共
场
所
卫
生
 

许
可
 

旗
县
级
疾
控
部
门
或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
公
共
场
所
卫
生
管
理
条
例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
鄂
尔
多
斯
市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印
发
鄂
尔
多
斯
市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通
知
》

(
鄂
府
发
〔
2
02
1
〕

1
17

号
) 

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鄂
尔
多
斯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1
6
2 
 

达
拉
特
旗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医
疗
机
构
建
设
项
 

目
放
射
性
职
业
病
 

危
害
预
评
价
报
告
 

审
核
 

鄂
尔
多
斯
市
行
政
审
批
政

 

务
服
务
与
数
据
管
理
局
，

 

旗
县
级
卫
生
健
康
部
门
或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职
业
病
防
治
法
》

 

《
放
射
诊
疗
管
理
规
定
》

(
卫
生
部
令
第

4
6
号
公
布
，
国
家
卫
生

计
生
委
令
第

8
号
修
正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
鄂
尔
多
斯
市
政
务
服
务
条
例
》

 

《
鄂
尔
多
斯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关
于
做
好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市
本
级
第
二
批
事
项
划
转
有
关
工
作
的
通
知
》

(
鄂
府
办

发
〔
2
0
22

〕
12
3
号
) 

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鄂
尔
多
斯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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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旗
级
 

主
管
部
门

 
事

项
名
称

 
实

施
机
关

 
设

定
和
实
施

依
据

 
中

央
 

指
导
部
门

 

自
治
区

 

主
管
部
门

 

市
级
 

主
管
部
门

 

1
6
3 
 

达
拉
特
旗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医
疗
机
构
建
设
项
 

目
放
射
性
职
业
病
 

防
护
设
施
竣
工
 

验
收
 

鄂
尔
多
斯
市
行
政
审
批
政

 

务
服
务
与
数
据
管
理
局
，

 

旗
县
级
卫
生
健
康
部
门
或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职
业
病
防
治
法
》

 

《
放
射
诊
疗
管
理
规
定
》

(
卫
生
部
令
第

4
6
号
公
布
，
国
家
卫
生

计
生
委
令
第

8
号
修
正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
鄂
尔
多
斯
市
政
务
服
务
条
例
》

 

《
鄂
尔
多
斯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关
于
做
好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市
本
级
第
二
批
事
项
划
转
有
关
工
作
的
通
知
》

(
鄂
府
办

发
〔
2
0
22

〕
12
3
号
) 

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鄂
尔
多
斯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1
6
4 
 

达
拉
特
旗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医
疗
机
构
设
置
 

审
批
 

鄂
尔
多
斯
市
行
政
审
批
政

 

务
服
务
与
数
据
管
理
局
，

 

旗
县
级
卫
生
健
康
部
门
或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
医
疗
机
构
管
理
条
例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
鄂
尔
多
斯
市
政
务
服
务
条
例
》

 

《
鄂
尔
多
斯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关
于
做
好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市
本
级
第
二
批
事
项
划
转
有
关
工
作
的
通
知
》

(
鄂
府
办

发
〔
2
0
22

〕
12
3
号
) 

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鄂
尔
多
斯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1
6
5 
 

达
拉
特
旗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医
疗
机
构
执
业
 

登
记
 

鄂
尔
多
斯
市
行
政
审
批
政

 

务
服
务
与
数
据
管
理
局
，

 

旗
县
级
卫
生
健
康
部
门
或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
医
疗
机
构
管
理
条
例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
鄂
尔
多
斯
市
政
务
服
务
条
例
》

 

《
鄂
尔
多
斯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关
于
做
好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市
本
级
第
二
批
事
项
划
转
有
关
工
作
的
通
知
》

(
鄂
府
办

发
〔
2
0
22

〕
12
3
号
) 

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鄂
尔
多
斯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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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旗
级
 

主
管
部
门

 
事

项
名
称

 
实

施
机
关

 
设

定
和
实
施

依
据

 
中

央
 

指
导
部
门

 

自
治
区

 

主
管
部
门

 

市
级
 

主
管
部
门

 

1
7
4 
 

达
拉
特
旗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确
有
专
长
的
中
医
 

医
师
执
业
注
册
 

旗
县
级
卫
生
健
康
部
门
或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中
医
药
法
》

 

《
中
医
医
术
确
有
专
长
人
员
医
师
资
格
考
核
注
册
管
理
暂
行
办

法
》
(
国
家
卫
生
计
生
委
令
第

15
号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
鄂
尔
多
斯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关
于
做
好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市
本
级
第
二
批
事
项
划
转
有
关
工
作
的
通
知
》

(
鄂
府
办

发
〔
2
0
22

〕
12
3
号
) 

国
家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鄂
尔
多
斯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1
7
5 
 

达
拉
特
旗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中
医
医
疗
机
构
设
 

置
审
批
 

鄂
尔
多
斯
市
行
政
审
批
政

 

务
服
务
与
数
据
管
理
局
，

 

旗
县
级
卫
生
健
康
部
门
或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中
医
药
法
》

 

《
医
疗
机
构
管
理
条
例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
鄂
尔
多
斯
市
政
务
服
务
条
例
》

 

《
鄂
尔
多
斯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关
于
做
好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市
本
级
第
二
批
事
项
划
转
有
关
工
作
的
通
知
》

(
鄂
府
办

发
〔
2
0
22

〕
12
3
号
) 

国
家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鄂
尔
多
斯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1
7
6 
 

达
拉
特
旗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中
医
医
疗
机
构
执
 

业
登
记
 

鄂
尔
多
斯
市
行
政
审
批
政

 

务
服
务
与
数
据
管
理
局
，

 

旗
县
级
卫
生
健
康
部
门
或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中
医
药
法
》

 

《
医
疗
机
构
管
理
条
例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
鄂
尔
多
斯
市
政
务
服
务
条
例
》

 

《
鄂
尔
多
斯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关
于
做
好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市
本
级
第
二
批
事
项
划
转
有
关
工
作
的
通
知
》

(
鄂
府
办

发
〔
2
0
22

〕
12
3
号
) 

国
家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鄂
尔
多
斯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1
7
7 
 

达
拉
特
旗
 

应
急
管
理

局
 

石
油
天
然
气
建
设
 

项
目
安
全
设
施
设
 

计
审
查
 

鄂
尔
多
斯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
旗
县
级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安
全
生
产
法
》

 

《
建
设
项
目
安
全
设
施
“
三
同
时
”
监
督
管
理
办
法
》

(
安
全
监

管
总
局
令
第

3
6
号
公
布
，
安
全
监
管
总
局
令

第
7
7
号
修
正
) 

《
国
家
安
全
监
管
总
局
办
公
厅
关
于
明
确
非
煤
矿
山
建
设
项
目
安

全
监
管
职
责
等
事
项
的
通
知
》

(
安
监
总
厅
管
一
〔

2
0
13

〕
14
3

号
)
 

应
急
管
理

部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应
急
管
理
厅
 

鄂
尔
多
斯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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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旗
级
 

主
管
部
门

 
事

项
名
称

 
实

施
机
关

 
设

定
和
实
施

依
据

 
中

央
 

指
导
部
门

 

自
治
区

 

主
管
部
门

 

市
级
 

主
管
部
门

 

1
7
8 
 

达
拉
特
旗
 

应
急
管
理

局
 

金
属
冶
炼
建
设
项
 

目
安
全
设
施
设
计
 

审
查
 

鄂
尔
多
斯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
旗
县
级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安
全
生
产
法
》

 

《
建
设
项
目
安
全
设
施
“
三
同
时
”
监
督
管
理
办
法
》

(
安
全
监

管
总
局
令
第

3
6
号
公
布
，
安
全
监
管
总
局
令

第
7
7
号
修
正
) 

《
冶
金
企
业
和
有
色
金
属
企
业
安
全
生
产
规
定
》

(
安
全
监
管
总

局
令
第

9
1
号
) 

应
急
管
理

部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应
急
管
理
厅
 

鄂
尔
多
斯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1
7
9 
 

达
拉
特
旗
 

应
急
管
理

局
 

生
产
、
储
存
危
险
 

化
学
品
建
设
项
目
 

安
全
条
件
审
查
 

鄂
尔
多
斯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
可
委
托
旗
县
级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
,
旗
县
级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
受
鄂
尔
多
斯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委
托
 

实
施
)
 

《
危
险
化
学
品
安
全
管
理
条
例
》

 

《
危
险
化
学
品
建
设
项
目
安
全
监
督
管
理
办
法
》

(
安
全
监
管
总

局
令
第

4
5
号
公
布
，
安
全
监
管
总
局
令
第

7
9
号
修
正
) 

应
急
管
理

部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应
急
管
理
厅
 

鄂
尔
多
斯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1
8
0 
 

达
拉
特
旗
 

应
急
管
理

局
 

生
产
、
储
存
危
险
 

化
学
品
建
设
项
目
 

安
全
设
施
设
计
 

审
查
 

鄂
尔
多
斯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
可
委
托
旗
县
级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
,
旗
县
级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
受
鄂
尔
多
斯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委
托
 

实
施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安
全
生
产
法
》

 

《
危
险
化
学
品
建
设
项
目
安
全
监
督
管
理
办
法
》

(
安
全
监
管
总

局
令
第

4
5
号
公
布
，
安
全
监
管
总
局
令
第

7
9
号
修
正
) 

应
急
管
理

部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应
急
管
理
厅
 

鄂
尔
多
斯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1
8
1 
 

达
拉
特
旗
 

应
急
管
理

局
 

危
险
化
学
品
经
营
 

许
可
 

鄂
尔
多
斯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
旗
县
级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
危
险
化
学
品
安
全
管
理
条
例
》

 

《
危
险
化
学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管
理
办
法
》

(
安
全
监
管
总
局
令
第

5
5
号
公
布
，
安
全
监
管
总
局
令
第

7
9
号

修
正
) 

应
急
管
理

部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应
急
管
理
厅
 

鄂
尔
多
斯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1
8
2 
 

达
拉
特
旗
 

应
急
管
理

局
 

生
产
、
储
存
烟
花
 

爆
竹
建
设
项
目
安
 

全
设
施
设
计
审
查
 

鄂
尔
多
斯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
旗
县
级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安
全
生
产
法
》

 

《
建
设
项
目
安
全
设
施
“
三
同
时
”
监
督
管
理
办
法
》

(
安
全
监

管
总
局
令
第

3
6
号
公
布
，
安
全
监
管
总
局
令

第
7
7
号
修
正
) 

应
急
管
理

部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应
急
管
理
厅
 

鄂
尔
多
斯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1
8
3 
 

达
拉
特
旗
 

应
急
管
理

局
 

烟
花
爆
竹
经
营
 

许
可
 

鄂
尔
多
斯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
旗
县
级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
烟
花
爆
竹
安
全
管
理
条
例
》

 

《
烟
花
爆
竹
经
营
许
可
实
施
办
法
》

(
安
全
监
管

总
局
令
第

65

号
)
 

应
急
管
理

部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应
急
管
理
厅
 

鄂
尔
多
斯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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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旗
级
 

主
管
部
门

 
事

项
名
称

 
实

施
机
关

 
设

定
和
实
施

依
据

 
中

央
 

指
导
部
门

 

自
治
区

 

主
管
部
门

 

市
级
 

主
管
部
门

 

1
8
4 
 

达
拉
特
旗
 

应
急
管
理

局
 

矿
山
建
设
项
目
安
 

全
设
施
设
计
审
查
 

鄂
尔
多
斯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
旗
县
级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安
全
生
产
法
》

 

《
煤
矿
安
全
监
察
条
例
》
 

《
煤
矿
建
设
项
目
安
全
设
施
监
察
规
定
》

(
安
全
监
管
总
局
令
第

6

号
公
布
，
安
全
监
管
总
局
令
第

8
1
号

修
正
)
 

《
建
设
项
目
安
全
设
施
“
三
同
时
”
监
督
管
理
办
法
》

(
安
全
监

管
总
局
令
第

3
6
号
公
布
，
安
全
监
管
总
局
令

第
7
7
号
修
正
) 

《
国
家
安
全
监
管
总
局
办
公
厅
关
于
切
实
做
好
国
家
取
消
和
下
放

投
资
审
批
有
关
建
设
项
目
安
全
监
管
工
作
的
通
知

(
安
监
总
厅
政

法
〔
2
0
13

〕
12
0
号
) 

《
国
家
安
全
监
管
总
局
办
公
厅
关
于
明
确
非
煤
矿
山
建
设
项
目
安
全
监

管
职
责
等
事
项
的
通
知
》
(安

监
总
厅
管
一
〔
20
13
〕
14
3
号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应
急
管
理
部
公
告
》

(
2
02
1
年
第

1
号
) 

国
家
矿
山

安
 

全
监
察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应
急
管
理
厅
 

鄂
尔
多
斯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1
8
5 
 

达
拉
特
旗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食
品
生
产
许
可
 

鄂
尔
多
斯
市
行
政
审
批
政

 

务
服
务
与
数
据
管
理
局
，

 

旗
县
级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部

 

门
或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食
品
安
全
法
》

 

《
食
品
生
产
许
可
管
理
办
法
》

(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令
第

2
4
号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
鄂
尔
多
斯
市
政
务
服
务
条
例
》

 

《
鄂
尔
多
斯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关
于
做
好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市
本
级
第
二
批
事
项
划
转
有
关
工
作
的
通
知
》

(
鄂
府
办

发
〔
2
0
22

〕
12
3
号
)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1
8
6 
 

达
拉
特
旗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旗
县
级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部

 

门
或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食
品
安
全
法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
鄂
尔
多
斯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关
于
做
好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市
本
级
第
二
批
事
项
划
转
有
关
工
作
的
通
知
》

(
鄂
府
办
 

发
〔
2
0
22

〕
12
3
号
)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1
8
7 
 

达
拉
特
旗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计
量
标
准
器
具
 

核
准
 

鄂
尔
多
斯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旗
县
级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计
量
法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计
量
法
实
施
细
则
》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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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旗
级
 

主
管
部
门

 
事

项
名
称

 
实

施
机
关

 
设

定
和
实
施

依
据

 
中

央
 

指
导
部
门

 

自
治
区

 

主
管
部
门

 

市
级
 

主
管
部
门

 

1
8
8 
 

达
拉
特
旗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承
担
国
家
法
定
计
 

量
检
定
机
构
任
务
 

授
权
 

鄂
尔
多
斯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旗
县
级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计
量
法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计
量
法
实
施
细
则
》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1
8
9 
 

达
拉
特
旗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企
业
登
记
注
册
 

鄂
尔
多
斯
市
行
政
审
批
政

 

务
服
务
与
数
据
管
理
局
、

 

鄂
尔
多
斯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授
权
范
围
内
的
外
 

商
投
资
企
业
登
记
注
 

册
)
,
旗
县
级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部
门
或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公
司
法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合
伙
企
业
法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个
人
独
资
企
业
法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外
商
投
资
法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外
商
投
资
法
实
施
条
例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市
场
主
体
登
记
管
理
条
例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
鄂
尔
多
斯
市
政
务
服
务
条
例
》

 

《
鄂
尔
多
斯
市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印
发
鄂
尔
多
斯
市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通
知
》

(
鄂
府
发
〔
2
02
1
〕

1
17

号
)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1
9
0 
 

达
拉
特
旗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个
体
工
商
户
登
记
 

注
册
 

旗
县
级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部

 

门
或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
个
体
工
商
户
条
例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1
9
1 
 

达
拉
特
旗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登
记
注
册
 

旗
县
级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部

 

门
或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法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市
场
主
体
登
记
管
理
条
例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1
9
2 
 

达
拉
特
旗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药
品
零
售
企
业
筹
 

建
审
批
 

鄂
尔
多
斯
市
行
政
审
批
政

 

务
服
务
与
数
据
管
理
局
，

 

旗
县
级
药
监
部
门
或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药
品
管
理
法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药
品
管
理
法
实
施
条
例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
鄂
尔
多
斯
市
政
务
服
务
条
例
》

 

《
鄂
尔
多
斯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关
于
做
好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市
本
级
第
二
批
事
项
划
转
有
关
工
作
的
通
知
》

(
鄂
府
办

发
〔
2
0
22

〕
12
3
号
) 

国
家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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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旗
级
 

主
管
部
门

 
事

项
名
称

 
实

施
机
关

 
设

定
和
实
施

依
据

 
中

央
 

指
导
部
门

 

自
治
区

 

主
管
部
门

 

市
级
 

主
管
部
门

 

1
9
3 
 

达
拉
特
旗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药
品
零
售
企
业
经
 

营
许
可
 

鄂
尔
多
斯
市
行
政
审
批
政

 

务
服
务
与
数
据
管
理
局
，

 

旗
县
级
药
监
部
门
或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药
品
管
理
法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药
品
管
理
法
实
施
条
例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
鄂
尔
多
斯
市
政
务
服
务
条
例
》

 

《
鄂
尔
多
斯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关
于
做
好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市
本
级
第
二
批
事
项
划
转
有
关
工
作
的
通
知
》

(
鄂
府
办

发
〔
2
0
22

〕
12
3
号
) 

国
家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1
9
4 
 

达
拉
特
旗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科
研
和
教
学
用
毒
 

性
药
品
购
买
审
批
 

鄂
尔
多
斯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旗
县
级
药
监
部
门

 

或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
医
疗
用
毒
性
药
品
管
理
办
法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
鄂
尔
多
斯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关
于
做
好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市
本
级
第
二
批
事
项
划
转
有
关
工
作
的
通
知
》

(
鄂
府
办

发
〔
2
0
22

〕
12
3
号
) 

国
家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1
9
5 
 

达
拉
特
旗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食
品
生
产
加
工
小
 

作
坊
登
记
 

旗
县
级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部
门
或
行
政
审
批
局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食
品
生
产
加
工
小
作
坊
和
食
品
摊
贩
管
理
条

例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1
9
6 
 

达
拉
特
旗
 

能
源
局
 

新
建
不
能
满
足
管
 

道
保
护
要
求
的
石
 

油
天
然
气
管
道
防
 

护
方
案
审
批
 

鄂
尔
多
斯
市
能
源
局
、
旗

 

县
级
管
道
保
护
主
管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石
油
天
然
气
管
道
保
护
法
》

 
国
家
能
源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能
源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能
源
局
 

1
9
7 
 

达
拉
特
旗
 

能
源
局
 

在
电
力
设
施
周
围
 

或
者
电
力
设
施
保
 

护
区
内
进
行
可
能
 

危
及
电
力
设
施
安
 

全
作
业
审
批
 

鄂
尔
多
斯
市
行
政
审
批
政

 

务
服
务
与
数
据
管
理
局
，

 

旗
县
级
电
力
管
理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电
力
法
》

 

《
电
力
设
施
保
护
条
例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电
力
设
施
保
护
条
例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
鄂
尔
多
斯
市
政
务
服
务
条
例
》

 

《
鄂
尔
多
斯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关
于
做
好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市
本
级
第
二
批
事
项
划
转
有
关
工
作
的
通
知
》

(
鄂
府
办

发
〔
2
0
22

〕
12
3
号
) 

国
家
能
源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能
源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能
源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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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旗
级
 

主
管
部
门

 
事

项
名
称

 
实

施
机
关

 
设

定
和
实
施

依
据

 
中

央
 

指
导
部
门

 

自
治
区

 

主
管
部
门

 

市
级
 

主
管
部
门

 

1
9
8 
 

达
拉
特
旗
 

能
源
局
 

可
能
影
响
石
油
天
 

然
气
管
道
保
护
的
 

施
工
作
业
审
批
 

旗
县
级
管
道
保
护
主
管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石
油
天
然
气
管
道
保
护
法
》

 
国
家
能
源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能
源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能
源
局
 

1
9
9 
 

达
拉
特
旗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林
草
种
子
生
产
经
 

营
许
可
证
核
发
 

旗
县
级
林
草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种
子
法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公
告

(
2
02
3
年
第

1
号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下
放
行
政
权
力
事

项
目
录

)
 

国
家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2
0
0 
 

达
拉
特
旗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林
草
植
物
检
疫
证
 

书
核
发
 

旗
县
级
林
草
部
门

(
植
物
 

检
疫
机
构
)
 

《
植
物
检
疫
条
例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植
物
检
疫
条
例
实
施
办
法
》

(
林
业
部
分
) 

(
1
99
0
年

11
月

12
日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令
第

1
5
号
发

布
，
2
0
10

年
11

月
26

日
第
二
次
修
正
)
 

国
家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2
0
1 
 

达
拉
特
旗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建
设
项
目
使
用
林
 

地
及
在
森
林
和
野
 

生
动
物
类
型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建
 

设
审
批
 

鄂
尔
多
斯
市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
负
责
建
设
项
目
使
用
 

林
地
审
批

)
,
旗
县
级
林
 

草
部
门

(
负
责
建
设
项
目
 

使
用
林
地
审
批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森
林
法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森
林
法
实
施
条
例
》

 

《
森
林
和
野
生
动
物
类
型
自
然
保
护
区
管
理
办
法
》

 

国
家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2
0
2 
 

达
拉
特
旗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建
设
项
目
使
用
草
 

原
审
批
 

鄂
尔
多
斯
市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
旗
县
级
林
草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草
原
法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草
原
管
理
条
例
实
施
细
则
》

(
2
00
6
年

3
月

21

日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令
第

1
45

号
发
布
，
自

20
06

年
5

月
1
日
起
施
行
) 

国
家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2
0
3 
 

达
拉
特
旗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林
木
采
伐
许
可
证
 

核
发
 

鄂
尔
多
斯
市
行
政
审
批
政

 

务
服
务
与
数
据
管
理
局
，

 

旗
县
级
林
草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森
林
法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森
林
法
实
施
条
例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
鄂
尔
多
斯
市
政
务
服
务
条
例
》

 

《
鄂
尔
多
斯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关
于
做
好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市
本
级
第
二
批
事
项
划
转
有
关
工
作
的
通
知
》

(
鄂
府
办
 

发
〔
2
0
22

〕
12
3
号
) 

国
家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2
0
4 
 

达
拉
特
旗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从
事
营
利
性
治
沙
 

活
动
许
可
 

鄂
尔
多
斯
市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
旗
县
级
林
草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防
沙
治
沙
法
》

 

《
营
利
性
治
沙
管
理
办
法
》

 

国
家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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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旗
级
 

主
管
部
门

 
事

项
名
称

 
实

施
机
关

 
设

定
和
实
施

依
据

 
中

央
 

指
导
部
门

 

自
治
区

 

主
管
部
门

 

市
级
 

主
管
部
门

 

2
0
5 
 

达
拉
特
旗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在
风
景
名
胜
区
内
 

从
事
建
设
、
设
置
 

广
告
、
举
办
大
型
 

游
乐
活
动
以
及
其
 

他
影
响
生
态
和
景
 

观
活
动
许
可
 

旗
县
级
风
景
名
胜
区
管
理

 

机
构
 

《
风
景
名
胜
区
条
例
》
 

国
家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2
0
6 
 

达
拉
特
旗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猎
捕
陆
生
野
生
动
 

物
审
批
 

鄂
尔
多
斯
市
行
政
审
批
政

 

务
服
务
与
数
据
管
理
局
，

 

旗
县
级
林
草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法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陆
生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实
施
条
例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实
施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法
〉

办
法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
鄂
尔
多
斯
市
政
务
服
务
条
例
》

 

国
家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2
0
7 
 

达
拉
特
旗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森
林
草
原
 

防
火
期
内
 

在
森
林
草
原
 

防
火
区
野
外
 

用
火
审
批
 

各
旗
区
政
府

(
由
林
草
部
 

门
承
办

)
;
旗
县
级
草
原
 

防
火
主
管
部
门
 

《
森
林
防
火
条
例
》
 

《
草
原
防
火
条
例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森
林
草
原
防
火
条
例
》

 

国
家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公
告

(
2
02
4
年
第

8
号
)(
法
律
、
行
政
法
 

规
、
国
务
院
决
定
设
定
的
行
政
许
可
事
项
清
单

(
林
草
行
业

20
24
 

年
版
)
) 

国
家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2
0
8 
 

达
拉
特
旗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森
林
草
原
 

防
火
期
内
 

在
森
林
草
原
 

防
火
区
爆
破
、
 

勘
察
和
施
工
 

等
活
动
审
批
 

鄂
尔
多
斯
市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
旗
县
级
林
草
部
门

 

《
森
林
防
火
条
例
》
 

《
草
原
防
火
条
例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森
林
草
原
防
火
条
例
》

 

国
家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公
告

(
2
02
4
年
第

8
号
)(
法
律
、
行
政
法
 

规
、
国
务
院
决
定
设
定
的
行
政
许
可
事
项
清
单

(
林
草
行
业

20
24
 

年
版
)
) 

国
家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2
0
9 
 

达
拉
特
旗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进
入
森
林
 

高
火
险
区
、
 

草
原
防
火
管
制
区
 

审
批
 

鄂
尔
多
斯
市
人
民
政
府

 

(
由
鄂
尔
多
斯
市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承
办

)
;
旗
县
级
 

政
府
(
由
林
草
部
门
承
 

办
)
 

《
森
林
防
火
条
例
》
 

《
草
原
防
火
条
例
》
 

国
家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公
告

(
2
02
4
年
第

8
号
)(
法
律
、
行
政
法
 

规
、
国
务
院
决
定
设
定
的
行
政
许
可
事
项
清
单

(
林
草
行
业

20
24
 

年
版
)
) 

国
家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2
1
0 
 

达
拉
特
旗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工
商
企
业
等
社
会
 

资
本
通
过
流
转
取
 

得
林
地
经
营
权
 

审
批
 

鄂
尔
多
斯
市
人
民
政
府

 

(
由
林
草
部
门
承
办
)
, 

旗
县
级
政
府

(
由
林
草
部
 

门
承
办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农
村
土
地
承
包
法
》

 

国
家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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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旗
级
 

主
管
部
门

 
事

项
名
称

 
实

施
机
关

 
设

定
和
实
施

依
据

 
中

央
 

指
导
部
门

 

自
治
区

 

主
管
部
门

 

市
级
 

主
管
部
门

 

2
1
1 
 

达
拉
特
旗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出
售
、
购
买
、
利
 

用
非
国
家
重
点
陆
 

生
野
生
动
物
及
其
 

制
品
审
批
 

鄂
尔
多
斯
市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
旗
县
级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主
管
部
门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实
施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法
〉

 

办
法
》
 

国
家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2
1
2 
 

达
拉
特
旗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在
国
有
林
区
开
发
 

森
林
旅
游
建
设
项
 

目
审
批
 

鄂
尔
多
斯
市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
旗
县
级
林
业
主
管

 

部
门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实
施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森
林
法
〉
办
法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分
级
审
批
、
下
放
和
取
消
部
分

 

行
政
审
批
项
目
的
决
定
》

(
内
政
发
〔
2
0
14

〕
58

号
) 

国
家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2
1
3 
 

达
拉
特
旗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非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陆
生
野
生
动
物
人
 

工
繁
育
许
可
证
 

核
发
 

鄂
尔
多
斯
市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
旗
县
级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主
管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法
》

 

《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驯
养
繁
殖
许
可
证
管
理
办
法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实
施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法
〉

 

办
法
》
 

国
家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2
1
4 
 

达
拉
特
旗
 

档
案
局
 

延
期
移
交
档
案
 

审
批
 

鄂
尔
多
斯
市
档
案
局
，
旗

 

县
级
档
案
主
管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档
案
法
实
施
条
例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务
院
令
第

7
72

号
) 

国
家
档
案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档
案
馆
 

鄂
尔
多
斯
市

 

档
案
局
 

2
1
5 
 

达
拉
特
旗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
 

广
播
电
视
专
用
频
 

段
频
率
使
用
许
可
 

鄂
尔
多
斯
市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

(
代
国
家
广
播
电
视
 

总
局
受
理
并
逐
级
上
 

报
)
,
县
级
广
电
主
管
部
 

门
(
代
国
家
广
播
电
视
总
 

局
受
理
并
逐
级
上
报
)
 

《
广
播
电
视
管
理
条
例
》
 

国
家
广
播

电
 

视
总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广
播
电
视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
 

2
1
6 
 

达
拉
特
旗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
 

广
播
电
台
、
电
视
 

台
设
立
、
终
止
 

审
批
 

鄂
尔
多
斯
市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

(
代
国
家
广
播
电
视
 

总
局
受
理
并
逐
级
上
报
地

 

方
广
播
电
台
、
电
视
台
设

 

立
、
终
止

)
,
县
级
广
播
 

电
视
主
管
部
门

(
代
国
家
 

广
播
电
视
总
局
受
理
并
逐

 

级
上
报
地
方
广
播
电
台
、

 

电
视
台
设
立
、
终
止
)
 

《
广
播
电
视
管
理
条
例
》
 

国
家
广
播

电
 

视
总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广
播
电
视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
 

2
1
7 
 

达
拉
特
旗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
 

广
播
电
台
、
电
视
 

台
变
更
台
名
、
台
 

标
、
节
目
设
置
范
 

围
或
节
目
套
数
 

审
批
 

鄂
尔
多
斯
市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

(
代
国
家
广
播
电
视
 

总
局
受
理
并
逐
级
上
 

报
)
,
旗
县
级
广
播
电
视
 

主
管
部
门

(
代
国
家
广
播
 

电
视
总
局
受
理
并
逐
级

 

上
报
)
 

《
广
播
电
视
管
理
条
例
》
 

国
家
广
播

电
 

视
总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广
播
电
视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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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旗
级
 

主
管
部
门

 
事

项
名
称

 
实

施
机
关

 
设

定
和
实
施

依
据

 
中

央
 

指
导
部
门

 

自
治
区

 

主
管
部
门

 

市
级
 

主
管
部
门

 

2
1
8 
 

达
拉
特
旗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
 

乡
镇
设
立
广
播
电
 

视
站
和
机
关
、
部
 

队
、
团
体
、
企
业
 

事
业
单
位
设
立
有
 

线
广
播
电
视
站
 

审
批
 

鄂
尔
多
斯
市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
(
初
审
)
,
县
级
广
 

播
电
视
主
管
部
门
 

(
初
审
) 

《
广
播
电
视
管
理
条
例
》
 

《
广
播
电
视
站
审
批
管
理
暂
行
规
定
》

(
广
播
电
影
电
视
总
局
令
 

第
3
2
号
) 

国
家
广
播

电
 

视
总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广
播
电
视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
 

2
1
9 
 

达
拉
特
旗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
 

有
线
广
播
电
视
传
 

输
覆
盖
网
工
程
验
 

收
审
核
 

鄂
尔
多
斯
市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
，
旗
县
级
广
播
电
视

 

主
管
部
门
 

《
广
播
电
视
管
理
条
例
》
 

国
家
广
播

电
 

视
总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广
播
电
视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
 

2
2
0 
 

达
拉
特
旗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
 

卫
星
电
视
广
播
地
 

面
接
收
设
施
安
装
 

服
务
许
可
 

鄂
尔
多
斯
市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
(
初
审
)
,
县
级
广
 

播
电
视
主
管
部
门
 

(
初
审
) 

《
卫
星
电
视
广
播
地
面
接
收
设
施
管
理
规
定
》

 

《
卫
星
电
视
广
播
地
面
接
收
设
施
安
装
服
务
暂
行
办
法
》

(
广
播
 

电
影
电
视
总
局
令
第

6
0
号
公
布
，
广
播
电
视
总
局
令
第

1
0
号
修
 

正
)
 

《
国
家
广
播
电
视
总
局
关
于
设
立
卫
星
地
面
接
收
设
施
安
装
服
务

 

机
构
审
批
事
项
的
通
知
》

(
广
发
〔
2
0
10

〕
24

号
) 

国
家
广
播

电
 

视
总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广
播
电
视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
 

2
2
1 
 

达
拉
特
旗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
 

设
置
卫
星
电
视
广
 

播
地
面
接
收
设
施
 

审
批
 

鄂
尔
多
斯
市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
(
初
审
)
,
县
级
广
 

播
电
视
主
管
部
门
 

(
初
审
) 

《
广
播
电
视
管
理
条
例
》
 

《
卫
星
电
视
广
播
地
面
接
收
设
施
管
理
规
定
》

 

国
家
广
播

电
 

视
总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广
播
电
视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
 

2
2
2 
 

达
拉
特
旗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
 

出
版
物
零
售
业
务
 

经
营
许
可
 

旗
县
级
新
闻
出
版
部
门
或

 

旗
县
级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
出
版
管
理
条
例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国
家
新
闻

出
 

版
署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新
闻
出
版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
 

2
2
3 
 

达
拉
特
旗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
 

电
影
放
映
单
位
设
 

立
审
批
 

旗
县
级
电
影
部
门
旗
县
级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电
影
产
业
促
进
法
》

 

《
电
影
管
理
条
例
》
 

《
外
商
投
资
电
影
院
暂
行
规
定
》

(
广
播
电
影
电
视
总
局
、
商
务

部
、
文
化
部
令
第

2
1
号
公
布
，
广
播
电
影
电
视
总
局
令
第

5
1
号

修
正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7

号
) 

国
家
电
影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电
影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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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旗
级
 

主
管
部
门

 
事

项
名
称

 
实

施
机
关

 
设

定
和
实
施

依
据

 
中

央
 

指
导
部
门

 

自
治
区

 

主
管
部
门

 

市
级
 

主
管
部
门

 

2
2
4 
 

达
拉
特
旗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
 

电
影
放
映
单
位
设
 

立
审
批
 

旗
县
级
电
影
部
门
旗
县
级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电
影
产
业
促
进
法
》

 

《
电
影
管
理
条
例
》
 

《
外
商
投
资
电
影
院
暂
行
规
定
》

(
广
播
电
影
电
视
总
局
、
商
务

部
、
文
化
部
令
第

2
1
号
公
布
，
广
播
电
影
电
视
总
局
令
第

5
1
号

修
正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及
东
胜
区
、
准
格

尔
旗
相
对
集
中
行
政
许
可
权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

(
内
政
字
〔
2
02
0
〕
68

号
) 

国
家
电
影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电
影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
 

2
2
5 
 

达
拉
特
旗
 

宗
教
事
务

局
 

宗
教
活
动
场
所
设
 

立
、
变
更
、
注
销
 

登
记
 

旗
县
级
宗
教
事
务
部
门

 

《
宗
教
事
务
条
例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宗
教
事
务
条
例
》

 

《
宗
教
活
动
场
所
管
理
办
法
》

(
国
家
宗
教
事
务
局
令
第

1
9
号
) 

国
家
宗
教

事
 

务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宗
教
事
务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宗
教
事
务
局

 

2
2
6 
 

达
拉
特
旗
 

宗
教
事
务

局
 

宗
教
活
动
场
所
内
 

改
建
或
者
新
建
建
 

筑
物
许
可
 

鄂
尔
多
斯
市
宗
教
事
务
局

 

(
由
旗
县
级
宗
教
事
务
部
 

门
初
审

)
;
旗
县
级
宗
教
 

事
务
部
门
 

《
宗
教
事
务
条
例
》
 

《
宗
教
事
务
部
分
行
政
许
可
项
目
实
施
办
法

》
(
国
宗
发

〔
2
0
18

〕
11

号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宗
教
事
务
条
例
》

 

《
宗
教
活
动
场
所
管
理
办
法
》

(
国
家
宗
教
事
务
局
令
第

1
9
号
) 

国
家
宗
教

事
 

务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宗
教
事
务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宗
教
事
务
局

 

2
2
7 
 

达
拉
特
旗
 

宗
教
事
务

局
 

宗
教
临
时
活
动
地
 

点
审
批
 

旗
县
级
宗
教
事
务
部
门

 
《
宗
教
事
务
条
例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宗
教
事
务
条
例
》

 

国
家
宗
教

事
 

务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宗
教
事
务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宗
教
事
务
局

 

2
2
8 
 

达
拉
特
旗
 

宗
教
事
务

局
 

宗
教
团
体
、
宗
教
 

院
校
、
宗
教
活
动
 

场
所
接
受
境
外
捐
 

赠
审
批
 

鄂
尔
多
斯
市
宗
教
事
务

 

局
，
旗
县
级
宗
教
事
务

 

部
门
 

《
宗
教
事
务
条
例
》
 

《
宗
教
事
务
部
分
行
政
许
可
项
目
实
施
办
法

》
(
国
宗
发
 

[
2
01
8]
11

号
)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宗
教
事
务
条
例
》

 

国
家
宗
教

事
 

务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宗
教
事
务
局
 

鄂
尔
多
斯
市

 

宗
教
事
务
局

 

2
2
9 
 

达
拉
特
旗
 

事
业
单
位

登
 

记
管
理
局
 

事
业
单
位
登
记
 

鄂
尔
多
斯
市
事
业
单
位
登

 

记
管
理
局
，
旗
县
级
事
业

 

单
位
登
记
管
理
机
关
 

《
事
业
单
位
登
记
管
理
暂
行
条
例
》

 

《
事
业
单
位
登
记
管
理
暂
行
条
例
实
施
细
则
》

(
中
央
编
办
发
 

〔
2
0
14

〕
4
号
) 

国
家
事
业

单
 

位
登
记
 

管
理
局
 

中
共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委
员
会
机
 

构
编
制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鄂
尔
多
斯
市

 

事
业
单
位
登

 

记
管
理
局

 

2
3
0 
 

达
拉
特
旗
 

税
务
局
 

增
值
税
防
伪
税
控
 

系
统
最
高
开
票
限
 

额
审
批
 

旗
县
级
税
务
部
门
 

《
国
务
院
对
确
需
保
留
的
行
政
审
批
项
目
设
定
行
政
许
可
的
决

 

定
》
 

国
家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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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拉
特
旗
 

气
象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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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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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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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烟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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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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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自
治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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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
尔
多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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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
草
专
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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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举办 2024 年全国 

冬季“村晚”示范展示暨鄂尔多斯冬季 

乡村文化旅游·“爱上黄河鱼” 

冬捕嘉年华的通知 

 

达政办发〔2025〕3 号 

 

各苏木镇人民政府，旗直各有关单位，驻

旗各有关单位，各有关企事业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大力弘扬“北疆文化”，打响“歌

游内蒙古”品牌，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助

力乡村振兴，进一步提升鄂尔多斯冬季旅

游知名度与影响力，特举办 2024 年全国

冬季“村晚”示范展示暨鄂尔多斯冬季乡

村文化旅游·“爱上黄河鱼”冬捕嘉年华。

具体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

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充分发挥乡

村特色资源引领作用，推进乡村文化旅游

品牌建设，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进一步激发

乡村旅游潜力，通过举办鄂尔多斯冬季乡

村文化旅游活动暨爱上黄河鱼冬捕活动

等系列特色文化旅游活动，擦亮乡村旅游

文化名片，让“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

筑中国梦”的理念深入人心。达拉特旗坚

持以“歌游内蒙古”为引领，突出文旅融

合特色，统筹开展冬捕、冰雪、民俗、美

食、文艺演出等系列主题活动，打造冰雪

年味乡村，展示鱼米乡冬季风土人情，以

旅游活动带动产业发展，让鄂尔多斯冬季

旅游真正“火起来”。 

二、活动主题 

大地欢歌·乡约暖城 

三、活动时间及地点 

活动时间：2025 年 1 月 18 日 

活动地点：昭君镇羽龙湖 

四、主办及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 

承办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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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馆协会 

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 

文化发展中心 

实施单位：鄂尔多斯市文化和旅游局、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 

执行与协办单位：达拉特旗文化和旅

游局、达拉特旗教育体育局、达拉特旗乌

兰牧骑、达拉特旗文化事业发展中心、鄂

尔多斯市银肯塔拉生态旅游有限公司、鄂

尔多斯市乌兰淖湿地旅游有限公司 

五、活动内容 

（一）活动开幕式 

活动时间：1月 18 日 9：30-10：30 

活动地点：羽龙湖主舞台 

活动流程： 

1.热场文艺演出，传统舞蹈表演、渔

网编排展示等。 

2.邀请民俗专家讲解冬捕文化。 

3.邀请领导上台、领导致辞。 

4.宣布冬捕活动启动（鸣炮）。 

5.请领导、嘉宾移步到冬捕现场，观

看参与冬捕仪式。 

6.民俗表演（冰上舞龙舞狮、冰上高

跷等）。 

（二）冬捕仪式 

活动时间：1月 18 日 10：30-11：30 

活动地点：羽龙湖冬捕区 

活动内容：凿冰冬捕，醒网、上冰走

网、起网、拾鱼、采捕头鱼、万人品鱼汤

活动（现场搭建三足铁锅，烹煮数百条羽

龙湖野生鱼，为游客献上鲜美的“福鱼

汤”）。 

（三）头鱼拍卖 

活动时间：1月 18 日 11：30-12：00 

活动地点：羽龙湖冬捕区 

活动内容：通过竞拍的方式进行头鱼

拍卖。 

（四）渔货拍卖 

活动时间：1月 18 日 12：00-13：30 

活动地点：羽龙湖冬捕区 

活动内容：拍卖当天捕获的鱼。 

（五）逛年会-春节年韵大集 

活动时间：1月 18 日 9：30-16：00 

活动地点：羽龙湖年货街 

活动内容：农家特色食品现场手工制

作和销售、非遗文化年货展。 

（六）民俗文化展示 

活动时间：1月 18 日 10：00-16：00 

活动地点：羽龙湖主舞台 

活动内容：传统手工艺展示；秧歌、

二人转、蒙古族民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展示。 

（七）冰上项目互动体验 

活动时间：1月 18 日 9：3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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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地点：羽龙湖冰上项目区 

活动内容：冰圈、雪地摩托、雪地香

蕉船、无动力雪地车、冰上滑车、冰上碰

碰车、冰上自行车、冰陀螺等。 

（八）冰上趣味运动会 

活动时间：1月 18 日 10：30-13：00 

活动地点：羽龙湖冰上项目区 

活动内容：冰上打沙包、冰上拔河、

拉爬犁、冰壶打把、助跑打出溜、蜘蛛爬

犁等冰上趣味比赛。 

（九）羽龙冰钓英雄挑战赛 

活动时间：1月 18 日 10：00-16：00 

活动地点：羽龙湖垂钓点 

活动内容：选手裁判就位、分组、比

赛规则介绍、比赛进行、抖音同步进行线

上直播、比赛结果揭晓，颁奖流程。 

（十）文化下基层送春联活动 

活动时间：1月 18 日 9：30-16：00 

活动地点：羽龙湖 

活动内容：开展剪窗花、写春联、画

年画活动，并将作品赠与游客和参与活动

的群众。更好的宏扬中华传统文化,增加

节日气氛，同时也为更多的惠民政策落地

实处。 

（十一）“歌游内蒙古”歌曲互动

演出 

活动时间：1月 18 日 11：00-16：00 

活动地点：羽龙湖主舞台 

活动内容：表演“歌游内蒙古”歌曲，

带动现场活动氛围，推动“歌游内蒙古”

区域文旅品牌建设工作。 

（十二）美食品鉴 

活动时间：1月 18 日 11：30-13：00 

活动地点：羽龙湖餐车处 

活动内容：推出以内蒙特色为主要食

材的精品美食，演绎舌尖上的内蒙古牛羊

肉美食文化。 

（十三）“为家乡代言、助力乡村振

兴”直播助农专场 

活动时间：1月 18 日 10：00-16：00 

活动地点：羽龙湖直播设立点 

活动内容：邀请知名网红、达人现场

推介名优农副产品，以助农直播方式帮助

农牧民增收致富，助力村集体经济发展。 

（十四）冬捕欢歌·羽龙情深—全国

冬季村晚示范展示系列文艺演出 

活动时间：1月 18 日 09：30-16：00 

活动地点：羽龙湖主舞台 

活动内容：组织文化事业发展中心等

文艺表演团体开展特色文艺演出。 

六、组委会机构及职责分工 

为确保活动有序开展，取得实效，成

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具体组成人员及工

作职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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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师光远  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 

副组长：武鹏程  旗文化和旅游局 

局长 

杨  凯  旗机关事务服务 

中心副主任 

成  员：吕春波  旗委宣传部网络 

安全应急指挥 

中心主任 

吕忠贵  昭君镇镇长 

王晨光  树林召镇镇长 

段皓晨  王爱召镇镇长 

杨尚荣  风水梁镇镇长 

杨学龙  白泥井镇镇长 

李宝山  中和西镇镇长 

张建平  恩格贝镇镇长 

贾培强  吉格斯太镇镇长 

刘  广  展旦召苏木苏木长 

白云飞  旗财政局局长 

李建光  旗气象局局长 

张  勇  旗应急管理局局长 

赵东明  旗教育体育局局长 

石洛铭  旗工业和信息局 

局长 

张根顺  旗卫生健康委员 

会主任 

李俊峰  旗市场监督管理 

局局长 

杜永茂  旗融媒体中心 

主任 

乌宁其  旗公用事业服务 

中心主任 

罗志强  旗消防救援大队 

大队长 

闫观增   鄂尔多斯市交通 

管理支队达拉特 

旗大队大队长 

吕  忠  旗公安局副局长 

高  强  旗农牧局副局长 

项智平  旗供电公司总经理 

靳  宏  旗通达公交客运 

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国军  电信公司达拉特 

分公司总经理 

张海宾  联通公司达拉特 

分公司总经理 

李东辉  移动公司达拉特 

分公司总经理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旗

文旅局，办公室主任由旗文旅局局长武鹏

程同志兼任。为确保本次活动顺利举办，

特设置宣传报道、安全保障、后勤保障、

文旅活动 4个专项工作组，具体成员和职

责分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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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宣传报道专项工作组 

组  长：吕春波  旗委宣传部网络安 

全应急指挥中心 

主任 

成  员：杜永茂  旗融媒体中心 

主任 

屈媛媛  旗委宣传部网络安 

全应急指挥中心 

主任 

魏  雄  旗文化和旅游局 

副局长 

主要职责：负责制定活动宣传报道工

作方案；负责活动前、中、后期和新媒体

线上线下宣传推广工作；负责活动新闻媒

体宣传报道各项工作，审核新闻内容及重

大稿件；负责网络舆情管控处置；负责完

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安全保障专项工作组 

组  长：吕  忠  旗公安局副局长 

成  员：罗志强  旗消防救援大队 

大队长 

闫观增  鄂尔多斯市交通 

管理支队达拉特 

旗大队大队长 

郭振鹏  旗文化和旅游局 

副局长 

主要职责：负责制定安全保卫工作方

案和应急预案；负责组织、部署、检查、

落实各项安全保卫工作，对重点部位开展

治安隐患排查整治；负责活动期间出入线

路安排、车辆调配、乘降点设置和车辆停

放疏导以及人员分流、摆渡；负责活动期

间的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工作，做好交通指

挥、停车场设置等工作；负责各类重要活

动场地的消防安全工作；负责完成领导小

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后勤保障专项工作组 

组  长：郝丽琴  旗文化和旅游局 

副局长 

成  员：吕  刚  旗应急管理局副 

局长 

李建光  旗气象局局长 

魏  平  旗市场监督管理 

局综合行政执法 

大队大队长 

布  赫  旗畜牧水产发展 

保护中心主任 

周  洁  旗财政局副局长 

赵飞云  旗卫生健康委员 

会副主任 

杨三占  旗工业和信息局 

副局长 

魏  雄  旗文化和旅游局 

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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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明  旗公用事业服务 

中心副主任 

吕国荣  昭君镇农牧林水 

服务中心主任 

项智平  旗供电公司总经理 

王绎铭  旗通达公交客运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黄国军  电信公司达拉特 

分公司总经理 

张海宾  联通公司达拉特 

分公司总经理 

李东辉  移动公司达拉特 

分公司总经理 

主要职责：负责保障此次活动经费预

算、审批、调配、核算及拨付等工作；负

责活动期间来宾和县级领导、工作人员的

餐饮住宿等接待工作；负责全面做好活动

期间的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的安全监管以

及应急医疗保障工作；负责活动期间的电

力和通讯保障工作；负责完成领导小组交

办的其他事项。 

（四）文旅活动专项工作组 

组  长：武鹏程  旗文化和旅游局 

局长 

成  员：杜  兰  白泥井镇副镇长 

杜和平  树林召镇副镇长 

李建强  展旦召苏木副 

苏木长 

班亮飞  王爱召镇组织 

委员 

马曌霞  风水梁镇宣传  

委员 

乔  林  恩格贝镇宣传 

委员 

陈璐瑶  吉格斯太镇宣传 

委员 

丁志强  旗体育事业发展 

中心主任 

高  强  旗农牧局副局长 

郝丽琴  旗文旅局副局长 

主要职责：负责活动现场的冬捕、头

鱼拍卖、美食品鉴、非遗展、冰雪游艺、

趣味运动会等现场文旅活动的组织开展。 

 

附件：1.冬捕活动日程安排 

2.冬捕活动职能分工表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1 月 14 日 

 

 

 

 

 



达
拉
特
旗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政府办公室文件                           ·191· 

 

 

附件 1 

冬捕活动日程表 

序号 日期 时间 活动项目 

1 

1 月 18 日 

9:30-10:00 热场演出 

2 10:00-10:30 冬捕活动开幕式 

3 10:30-11:30 凿冰冬捕 

4 11:30-12:00 《鱼王争霸赛》、《头鱼拍卖》 

5 11:30-13:00 美食品鉴 

6 9:30:00-16:00 年货节 

7 9:30:00-16:00 非遗展 

8 10:00-16:00 “为家乡代言、助力乡村振兴”助农直播 

9 10:00-16:00 冬钓 

10 11:00-16:00 歌游内蒙古歌曲激情互动 

11 9：30-16:00 文化下基层送春联活动 

12 9：30-16:00 冰雪游艺项目 

13 10:30-13:00 冰上趣味运动会 

14 13:00-16:00 二人台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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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 

冬
捕

活
动

职
能

分
工

表
 

项
目
名
称
 

工
作
任
务
 

职
责
单
位
 

负
责
人
及
电
话
 

综
合
协
调
 

1
.
负

责
活

动
总

体
统

筹
调

度
，

制
定

活
动

总
体

工
作

方
案

；
 

2
.
负

责
活

动
现

场
领

导
讲

话
文

稿
起

草
、

审
核

以
及

会
议

通
知

等
工

作
；

 

3
.
负

责
指

导
活

动
现

场
主

席
台

布
置

；
 

4
.
负

责
做

好
大

会
期

间
工

作
证

件
的

需
求

汇
总

、
制

作
、

分
配

、
登

记
发

放
等

工
作

；
 

5
.
负

责
来

宾
邀

请
和

县
级

领
导

乘
车

安
排

工
作

；
 

6
.
负

责
完

成
领

导
小

组
交

办
的

其
他

事
项

。
 

政
府
办
 

杨
凯

1
5
8
4
9
7
9
4
8
8
7
 

宣
传
报
道
 

1
.
负

责
制

定
活

动
宣

传
报

道
工

作
方

案
；

 

2
.
负

责
活

动
前

、
中

、
后

期
和

新
媒

体
线

上
线

下
宣

传
推

广
工

作
；

 

3
.
负

责
活

动
新

闻
媒

体
宣

传
报

道
各

项
工

作
，

审
核

新
闻

内
容

及
重

大
稿

件
；

 

4
.
负

责
网

络
舆

情
管

控
处

置
；

 

5
.
负

责
完

成
领

导
小

组
交

办
的

其
他

事
项

。
 

  旗
委
宣
传
部
 

融
媒
体
中
心
 

吕
春

波

1
3
8
4
8
6
7
0
3
2
0

杜
永

茂

1
3
3
0
4
7
7
7
2
9
9
 

安
全
保
障
 

1
.
负

责
制

定
安

全
保

卫
工

作
方

案
和

应
急

预
案

；
 

2
.
负

责
组

织
、

部
署

、
检

查
、

落
实

各
项

安
全

保
卫

工
作

，
对

重
点

部
位

开
展

治
安

隐
患

排
查

整
治

；
 

3
.
负

责
完

成
组

委
会

交
办

的
其

他
工

作
任

务
。

 

公
安
局
 

吕
 
 
忠

1
3
9
4
7
7
8
2
4
6
8
 

交
通
保
障
 

1
.
负

责
活

动
期

间
出

入
线

路
安

排
、

车
辆

调
配

、
乘

降
点

设
置

和
车

辆
停

放
疏

导
以

及
人

员
分

流
、

摆
渡

；
 

2
.
负

责
活

动
期

间
的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保
障

工
作

，
做

好
交

通
指

挥
、

停
车

场
设

置
等

工
作

；
 

3
.
负

责
完

成
组

委
会

交
办

的
其

他
工

作
任

务
。

 

交
管
大
队
 

闫
观

增

1
3
3
0
4
7
7
2
5
7
7
 

消
防
保
障
 

1
.
负

责
各

类
重

要
活

动
场

地
的

消
防

安
全

工
作

；
 

2
.
负

责
活

动
现

场
的

安
全

救
援

工
作

；
 

3
.
负

责
完

成
组

委
会

交
办

的
其

他
工

作
任

务
。

 

消
防
大
队
 

罗
志

强

1
5
9
4
9
4
5
5
8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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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名
称
 

工
作
任
务
 

职
责
单
位
 

负
责
人
及
电
话
 

经
费
保
障
 

1
.
负

责
保

障
此

次
活

动
经

费
预

算
、

审
批

、
调

配
、

核
算

及
拨

付
等

工
作

；
 

2
.
负

责
完

成
组

委
会

交
办

的
其

他
工

作
任

务
。

 
财
政
局
 

周
 
 
洁

1
3
8
4
7
7
2
9
0
0
3
 

食
药
和
特
种
设

备
保
障
 

1
.
负

责
做

好
活

动
期

间
的

食
品

药
品

、
特

种
设

备
的

安
全

监
管

；
 

2
.
负

责
完

成
组

委
会

交
办

的
其

他
工

作
任

务
。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魏
 
 
平

1
3
6
2
4
7
7
8
6
6
6
 

医
疗
保
障
 

1
.
负

责
活

动
期

间
应

急
医

疗
保

障
工

作
；

 

2
.
负

责
完

成
组

委
会

交
办

的
其

他
工

作
任

务
。

 
卫
健
委
 

赵
飞

云

1
3
9
4
7
7
3
8
4
8
2
 

公
交
保
障
 

1
.
负

责
活

动
期

间
的

公
交

线
路

的
开

通
及

摆
渡

工
作

 

2
.
负

责
完

成
组

委
会

交
办

的
其

他
工

作
任

务
。

 
通
达
公
司
 

王
绎
铭

1
3
4
7
4
77
9
4
44
 

电
力
保
障
 

1
.
负

责
活

动
期

间
的

电
力

保
障

工
作

；
 

2
.
负

责
完

成
组

委
会

交
办

的
其

他
工

作
任

务
。

 
供
电
公
司
 

项
智
平

1
3
9
4
8
87
7
8
87
 

通
讯
保
障
 

1
.
负

责
活

动
期

间
的

通
讯

保
障

工
作

；
 

2
.
负

责
完

成
组

委
会

交
办

的
其

他
工

作
任

务
。

 

电
信
、
联
通
、

移
动
 

黄
国
军

1
5
3
0
4
77
0
1
99
 

张
海
宾

1
8
6
4
7
17
0
8
76
 

李
东
辉

1
3
8
4
7
97
3
0
30
 

开
幕
式
 

1
.
负

责
活

动
开

幕
式

演
出

及
全

国
冬

季
“

村
晚

”
系

列
文

艺
演

出
；

 

2
.
歌

游
内

蒙
古

歌
曲

激
情

互
动

；
 

3
.
负

责
冬

捕
活

动
开

幕
式

具
体

流
程

的
制

定
、

主
持

词
的

撰
写

、
会

序
册

的
印

发
等

工
作

；
 

4
.
负

责
活

动
现

场
主

席
台

布
置

；
 

5
.
负

责
冬

捕
活

动
开

幕
式

组
织

、
指

挥
、

调
度

、
导

演
等

综
合

事
务

；
 

6
.
负

责
来

宾
邀

请
和

县
级

领
导

乘
车

安
排

工
作

；
 

7
.
负

责
做

好
大

会
期

间
工

作
证

件
的

需
求

汇
总

、
制

作
、

分
配

、
登

记
发

放
等

工
作

；
 

8
.
负

责
完

成
组

委
会

交
办

的
其

他
工

作
任

务
。

 

文
旅
局
 

魏
雄

1
5
3
3
5
5
4
7
7
6
6
 

郭
振

鹏

1
8
0
4
7
7
8
5
5
2
5
 

文
化
下
基
层
系

列
活
动
 

1
.
组

织
开

展
剪

窗
花

、
写

春
联

、
画

年
画

活
动

，
并

将
作

品
赠

与
游

客
和

参
与

活
动

的
群

众
；

 

2
.
负

责
完

成
组

委
会

交
办

的
其

他
工

作
任

务
。

 
文
旅
局
 

杨
映

泉

1
3
9
4
7
7
4
6
0
0
6
 

卫
生
清
洁
、
场

地
保
障
 

1
.
负

责
到

活
动

现
场

沿
线

的
环

境
卫

生
清

洁
；

 

2
.
负

责
完

成
组

委
会

交
办

的
其

他
工

作
任

务
。

 
昭
君
镇
 

吕
国

荣

1
5
7
7
4
7
7
4
7
3
1
 



达
拉
特
旗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 194 ·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公报 

项
目
名
称
 

工
作
任
务
 

职
责
单
位
 

负
责
人
及
电
话
 

年
货
节
 

负
责

组
织

地
方

特
色

产
品

及
各

类
年

货
进

行
展

示
销

售
；

 

2
.
负

责
完

成
组

委
会

交
办

的
其

他
工

作
任

务
。

 

农
牧
业
局
、
各

苏
木
镇
 

高
强

1
3
7
0
4
7
7
7
4
1
7
 

场
地
卫
生
保
障
 

1
.
负

责
活

动
现

场
的

环
境

卫
生

清
洁

；
 

2
.
负

责
活

动
现

场
移

动
卫

生
间

的
保

障
；

 

3
.
负

责
完

成
组

委
会

交
办

的
其

他
工

作
任

务
。

 

公
用
事
业
发
展

中
心
 

高
兴

明

1
8
9
0
4
7
7
8
1
1
5
 

安
全

生
产

 
1
.
负

责
冰

上
作

业
安

全
、

鱼
货

售
卖

等
的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
 

2
.
负

责
完

成
组

委
会

交
办

的
其

他
工

作
任

务
。

 

旗
畜

牧
水

产
发

展
保

护
中

心
 

布
赫

 

1
3
8
4
7
7
9
7
5
5
5
 

天
气
预
报
 

负
责

活
动

的
天

气
预

报
及

预
警

；
 

负
责

完
成

组
委

会
交

办
的

其
他

工
作

任
务

。
 

气
象
局
 

李
建

光

1
3
6
3
4
7
7
6
5
7
8
 

冰
雪
趣
味
运
动

会
 

负
责

组
织

现
场

游
客

参
加

冰
雪

趣
味

运
动

会
等

；
 

2
.
负

责
完

成
组

委
会

交
办

的
其

他
工

作
任

务
。

 

体
育
事
业
发
展

中
心
 

丁
志

强

1
5
1
3
4
8
3
5
8
1
0
 

冬
捕
活
动
、
头

鱼
拍
卖
、
美
食

品
鉴
、
年
货

节
、
非
遗
展
等

活
动
 

1
.
负

责
活

动
现

场
的

舞
台

搭
建

；
 

2
.
负

责
活

动
现

场
的

氛
围

营
造

；
 

3
.
负

责
活

动
现

场
的

冬
捕

、
头

鱼
拍

卖
等

；
 

4
.
负

责
活

动
现

场
的

美
食

品
鉴

；
 

5
.
负

责
活

动
现

场
的

非
遗

展
等

；
 

6
.
负

责
活

动
现

场
的

冰
雪

游
艺

活
动

；
 

7
.
负

责
活

动
现

场
的

助
农

直
播

；
 

8
.
负

责
活

动
现

场
的

鱼
票

发
放

；
 

9
.
负

责
完

成
组

委
会

交
办

的
其

他
工

作
任

务
。

 

文
旅
局
 

郝
丽

琴

1
3
8
4
8
7
9
5
5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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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大事记（1-3 月份） 

 
1 月 3 日，旗委副书记、政府旗长张

伟雄组织召开校园建设十大提升工程调

度会。 

1 月 17 日，旗委副书记、政府旗长

张伟雄组织召开全旗粮食购销工作座谈

会。 

1 月 18 日，政府副旗长白晓燕组织

召开全旗根治欠薪专题调度会。 

1 月 20 日，政府副旗长阿木尔布拉

格主持召开中共达拉特旗委员会农村牧

区工作联席会议 2025 年第 1次会议。 

1 月 23 日，旗委副书记、政府旗长

张伟雄到白泥井镇参加统种共富分红大

会。 

1 月 23 日，政府副旗长张栋梁组织

召开蒙西托克托二期 150 万千瓦光伏治

沙项目土地流转调度会。 

2 月 7 日，旗委副书记、政府旗长张

伟雄组织召开全旗农牧领域重点工作调

度会议。 

2 月 7 日，政府副旗长、公安局局长

乌云巴根到基层所队调研工作开展情况。 

2 月 8 日，旗委副书记、政府旗长张

伟雄组织召开 2025 年达拉特旗元宵系列

活动协调会。 

2 月 8 日，政府副旗长李鹏组织召开

城建领域经济指标调度会，会上听取了

2025 年第一季度城建领域经济指标分析

情况、建筑业产值、房地产销售面积及预

计数据，并就上级对建筑业产值发展新要

求进行了解读和工作任务安排部署。 

2 月 11 日，政府副旗长、公安局局

长乌云巴根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信访重点

工作会议。 

2 月 14 日，旗委副书记、政府旗长

张伟雄拜访蒙泰集团，开展为企服务行动。 

2 月 17 日，政府副旗长阿木尔布拉

格组织召开全旗“统种共富 提质扩面”

工作专题会议。 

2 月 18 日，旗委副书记、政府旗长

张伟雄组织召开秦昭襄王长城和秦汉长

城保护工作专题会、慈安陵园(姑子梁公

墓)违规问题整改推进专题会。 

2 月 19 日，旗委副书记、政府旗长

张伟雄组织召开全旗羊绒产业发展专题

会议。 

2 月 26 日，旗委常委、政府副旗长

陈喜荣组织召开旗安委会第一次全体会

议暨城市安全发展风险评估工作动员部

署会。 

2 月 28 日，政府副旗长阿木尔布拉

格主持召开全旗违法机电井封井断电工

作专题调度会。 

3 月 3 日，政府副旗长高阳组织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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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特旗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委员会。 

3 月 3 日，我旗召开一季度经济运行

调度会议，旗委副书记、政府旗长张伟雄

出席会议。 

3 月 6 日，政府副旗长阿木尔布拉格

主持召开旗委农村牧区工作联席会议

2025 年第二次会议。 

3 月 6 日，政府副旗长张栋梁组织召

开 2025 年第 3次土地决策会。 

3 月 7 日，旗委副书记、政府旗长张

伟雄主持召开旗委农村牧区工作暨全旗

“党建引领 统种共富”重大经营体制改

革推进会。 

3 月 10 日，旗委副书记、政府旗长

张伟雄主持召开 2025 年达拉特旗生态环

境保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暨生态环境问

题未督先改专项行动部署会。 

3 月 12 日，我旗举行与内蒙古高标

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盐碱地综合利用合

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政府副旗长阿木尔

布拉格出席。 

3 月 12 日，政府副旗长张栋梁到青

达门矿区安排部署周边区域环境集中整

治专项行动。 

3 月 12 日，政府副旗长李鹏调研全

旗市政道路征拆及建设情况，实地听取公

用事业服务中心等部门汇报的拆迁推进

及各项手续办理情况，并针对涉及拆迁工

作的道路作出了新的要求。 

3 月 13 日，旗委常委、政府副旗长

陈喜荣组织召开达拉特旗国家综合性消

防救援队伍退出消防员安置工作协作配

合机制第 2次工作会议。 

3 月 14 日，旗委常委、政府副旗长

陈喜荣陪同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调研黄

河“几字湾”荒漠化综合防治与生态保护

修复成效工作。 

3 月 14 日，政府副旗长白晓燕调研

校园建设十大提升工程推进情况。 

3 月 14 日，政府副旗长高阳组织开

展 2025 年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

活动。 

3 月 18 日，旗委常委、政府副旗长

陈喜荣组织召开市对旗生态环境问题大

起底大整改攻坚行动暨“六个行动”推进

情况督导检查座谈会。 

3 月 20 日，我旗举行“达拉特旗汇

达能源集团·炬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旗委副书记、政府旗

长张伟雄出席。 

3 月 20 日，旗委常委、政府副旗长

陈喜荣陪同副市长苗程玉调研“六个行动”

工作推进情况。 

3 月 22 日，我旗召开全旗重点项目

手续办理调度会。政府副旗长张栋梁出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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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 

旗人民政府领导班子工作分工的通知 

 

达政办发〔2025〕9 号 

各开发区（园区）管委会，各苏木镇人民

政府，各街道办事处，旗直各部门，各直

属单位，各旗属国有企业： 

经旗人民政府研究，决定调整政府领

导班子分工，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领导班子分工 

张伟雄  旗委副书记、政府旗长 

主持旗人民政府全面工作，负责审计

工作。 

分管审计局。 

陈喜荣  旗委常委、政府副旗长 

负责旗人民政府常务工作，协助旗长

负责财政、应急管理、生态环境、国有资

产管理、金融、口岸管理等方面工作。 

分管政府办、财政局、应急管理局、

生态环境分局、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国有

资产发展服务中心、金融服务中心、行政

学校、正达国有资产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协助旗长分管审计局。 

联系旗人大常务委员会、政协达拉特

旗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人武部、税务局、

消防救援大队、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达拉特监管支局、驻旗

金融机构、保险机构。 

乌云巴根  政府副旗长、公安局局

长 

协助旗长负责社会管理创新、公安、

司法、退役军人事务、信访、处置非法集

资等方面工作。 

分管公安局、司法局、退役军人事务

局、信访局。 

联系法院、检察院、武警中队、鄂尔

多斯市交通管理支队达拉特旗大队、鄂尔

多斯市交通管理支队沿黄大队、高速公路

三支队达拉特大队。 

阿木尔布拉格  政府副旗长 

协助旗长负责农村牧区、农牧业经

济、乡村振兴等方面工作。 

分管苏木镇、农牧局、林业和草原局、

水利局、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乡村振兴统

筹发展中心、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广汇水务投资有限公司、蒙禾农牧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几字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恩格贝生态示范区管委会、鄂尔

多斯市造林总场、气象局。 

张栋梁  政府副旗长 

协助旗长负责工业经济、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改革、自然资源、商务、统计、

能源等方面工作。 

分管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人民防空办公室、国防动员办公

室）、工信和科技局（商务局）、自然资

源局、统计局、能源局、投资促进中心、

长河生态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汇达能

源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达拉特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工商

联、科协、人才科创发展服务中心、达拉

特供电公司、国家统计局达拉特调查队、

中国邮政达拉特分公司、中国电信达拉特

分公司、中国移动达拉特分公司、中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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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达拉特分公司、烟草专卖局、盐业公司、

石油公司。 

李  鹏  政府副旗长 

协助旗长负责城乡建设规划、综合执

法、房产管理、街道等方面工作。 

分管街道、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自然

资源局（规划管理、不动产登记方面）、政府

投资项目代建中心、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

心、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城市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局、马兰湖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鄂尔多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白晓燕  政府副旗长 

协助旗长负责教育体育、民族事务、

民政、人力资源、文化旅游、卫生健康、

医疗保障等方面工作。 

分管教育体育局、民族事务委员会

（蒙古语文工作委员会）、民政局、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文化和旅游局（文物局）、

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医药管理局、爱国卫生

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医疗保障局。 

联系社会工作部、总工会、团旗委、

妇联、文联、残联、红十字会、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档案史志馆、融媒体中心

（广播电视台）、新华书店以及社会科学工

作。 

高  阳  政府副旗长提名人选 

协助旗长负责政务服务（接诉即办）、

市场监管、交通运输、大数据等方面工作；

协助陈喜荣副旗长负责生态环境等方面

工作；协助张栋梁副旗长负责工业经济方

面工作。 

分管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市场监

管局（知识产权局）、交通运输局、大数据

中心、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通达公交

有限公司。 

联系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达拉特旗大队、鄂尔多斯市交通

运输服务中心达拉特旗分中心、鄂尔多斯

市公路管理局达拉特旗公路管理工区。 

二、实行副旗长 AB 角工作制度 

为建立职责明确、团结协作、高效运

转的政府运作机制，提高行政效能，实行

副旗长 AB 角工作制度。 

（一）副旗长 AB 角工作制度是指副

旗长（A或 B角）因外出学习、考察、出

差、休假、事假等不能正常履职，由对应

的另一名副旗长（B或 A角）临时代其处

理分管领域工作的制度。互为 AB 角的副

旗长原则上不同时休假、请假或外出。 

（二）互为 AB 角的副旗长经自行协

商，确因工作安排等原因无法代为处理相

关工作的，由旗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统筹

协调其他领导代为处理。 

（三）互为 AB 角的副旗长要加强沟

通，在协商代会、代为处理工作过程中，

应及时通报工作情况，做好工作衔接，重

大事项报旗长决定。 

 

    附件：政府副旗长 AB 角对应表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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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副旗长 AB 角对应表 

 

A 角 B 角 

陈喜荣 张栋梁 

乌云巴根 阿木尔布拉格 

李  鹏 白晓燕 

张栋梁 高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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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成立旗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的通知 

 

达政办发〔2025〕16 号 

 

各开发区（园区）管委会，旗人民政府各

有关部门： 

按照《达拉特旗国土空间规划委员

会议事规则》（达政发〔2025〕12 号），

结合工作需要和人事变动，经旗人民政府

研究，决定成立旗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

成员名单如下： 

主  任：张伟雄  旗委副书记、政府 

旗长，达拉特经济 

开发区党工委 

书记，恩格贝生态 

示范区管委会党 

组书记 

副主任：朝格图  旗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 

李  鹏  旗人民政府副 

旗长 

韩君明  旗政协副主席 

王海峰  旗政府办公室 

主任 

成  员：杨  东  旗政府办公室副 

主任 

张利民  达拉特经济开发 

区建设管理局 

局长 

李少杰  恩格贝生态示范 

区建设环保部 

部长 

闫建国  旗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主任 

赵东明  旗教育体育局 

局长 

石洛铭  旗工信和科技局 

局长 

李建宇  旗民政局局长 

娜木汗  旗司法局局长 

王  峰  旗自然资源局 

局长 

郝建忠  旗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局长 

常培荣  旗交通运输局 



达
拉
特
旗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人事与机构                          ·201· 

 

 

局长 

姬  智  旗水利局局长 

刘  珍  旗文化和旅游局 

局长 

张  勇  旗应急管理局 

局长 

张文裕  旗审计局局长 

高永权  旗能源局局长 

杨  东  旗林业和草原局 

局长 

张建国  旗城市管理综合 

行政执法局局长 

乌宁其  旗公用事业服务 

中心主任 

杨  瑞  旗政府投资项目 

代建中心主任 

奇  伟  鄂尔多斯市生态 

环境局达拉特分 

局局长 

项智平  达拉特供电公司 

总经理 

李建光  旗气象局局长 

杨  清  旗住房保障综合 

服务中心主任 

杨玉桩  旗民族事务委员 

会副主任 

旗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办公室设

在旗自然资源局，负责委员会日常事务，

办公室主任由王峰同志兼任，副主任由徐

烨茹同志兼任。今后，除旗领导外，规委

会其他成员如有变动，由接替其行政职务

的人员自行接替相应工作，不另文通知。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3 月 25 日 

 

 

 

 

 

 

 

 

 

 

 

 

 

 

 




